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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跳槽槽竟竟还还““顺顺””走走老老东东家家技技术术
一男子泄露商业秘密致原公司损失670万，获刑三年半

国隆幸福城开发商陷入融资纠纷，相关部门正在调解

有有盼盼头头了了！！保保障障房房争争取取月月底底复复工工

政府监管资金账户被冻结
8月2日，记者来到国隆幸福城所在

区开发建设局，几经联系，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由于国隆幸福城开发商青岛国隆房
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及青岛国隆昌盛投资
置业有限公司高息融资，先后从青岛海
宜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融资近6 .4亿元，逾
期未还款，被两公司起诉。2014年9月，山
东省高院审理案件后，将青岛国隆房地
产有限责任公司及青岛国隆昌盛投资置
业有限公司的所有账户及财产冻结。记
者在山东省高院的查封、扣押财产清单
里看到，两公司两个政府资金监管账户
及有价资产约7 . 8亿元以及其他资产等

被查封。这一说法得到青岛国隆房地产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赵国庆的认同。

“因为项目处于主体工程建设阶
段，市政府资金监管账户被查封，这就
导致公积金按揭贷款不能用于工程建
设，项目被迫停工。这个账户到底该不
该被冻结？”该负责人称，目前政府正在
向山东省高院申请，解冻政府资金监管
账户，但还没有有效结果，如果该账户
能解封的话，项目就能正常进行。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贾国栋律师
称，青岛相关部门可申请将政府资金监
管账户解冻，虽法律没规定，但一般情
况下，政府监管的专款专用资金账户不
会被查封。

最大债权方不肯放弃部分优先权
国隆幸福城开发商高息融资最多

的是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
处，国隆昌盛从该处融资3 . 7亿元，截
至起诉时本息达4 . 2亿元。记者采访了
解到，目前，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
岛办事处成为青岛国隆幸福城的最大
债权方，拥有优先施工权与抵押权。

“政府早在5月就已明确垫资施工
了，资金也已到账，但本来定于6月份的
施工拖到现在。”该负责人称，因在谈判

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
不肯放弃部分优先权，政府垫资存在有
去无回的风险，因此导致复工搁浅，目
前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

“国隆幸福城这个项目还是挺好
的，我们正在努力推进双方的洽谈。”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希望这一事件尽
快解决，毕竟这么大的资金量在这儿，
每耽搁一天就会多一天的成本。

牵扯多方利益，协调四个月波折不断
“这四个月，我们一直在联系各方，

想法调解，使得保障房项目早日复工，
但一直处于两难的境况。”该负责人称，
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区开发建设局
接手处理国隆幸福城停工事宜，促使其
开工。2015年3月份，政府就关注了国隆
幸福城停工的事情，一直从中调解，但
波折不断，没有调解成功，因为里面牵
扯到多方的利益问题。

根据该负责人的介绍，国隆幸福城
复工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山东省高院解

封政府监管的资金账户，账户的标的额
为2 . 9亿元，这样工程就可以复工；另
一方式就是政府垫资复工，但由于优先
权没协商好，担心垫资无法回笼，政府
正在协商。“一方是纳税人利益，另一方
是543户保障房居民的利益，如何兼顾，
现在来说是个难题。”该负责人称，目前
政府正在争取让国隆幸福城在8月底复
工建设，其中包括国隆幸福城涉及的商
品房与保障房项目全部开工建设，争取
让购房者在明年住上新房。

作为青岛市保障房项目的国隆幸福城因开发商陷入资金纠纷已经停工八个月（本报7月28日A05版曾报道）。2
日，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让保障房早日开工，政府及各方一直在努力协调，然而却受阻于各方利益，陷入两难境
地。那么在手续齐全程序合法的情况下，保障房却停工，复工究竟要靠什么来保障？

文/片 本报记者 陈之焕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高发，但成功判例不多

企业技术人员“剽窃式跳
槽”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企
业的技术人员离职后把相关技
术带走，并用这些技术开发出
相应的产品与原来的雇主企业
竞争，原来的企业不仅蒙受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对留下来的
员工来说也是很大的打击。”杰
瑞公司一年轻职员说，一个团
队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技术和
产品被少数人利用，并用这些
技术去发财，显然是不公平的。

“目前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在商业研发领域内属于高发犯
罪。”烟台莱山检察院公诉科科
长、本案承办人王春业说，由于
现阶段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
不足，导致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在商业研发领域相对高发，此
前很多研发人员并未意识到侵
犯商业秘密行为后果的严重
性，一些企业恶意高薪招揽竞
争对手的科研人员，大大挫伤
了企业的研发积极性，破坏了

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目前全
国成功办理的侵犯商业秘密刑
事案件数量并不多。

他分析，侵犯商业秘密案
件面临取证难等问题，比如对
于什么是商业秘密，商业秘密
应由谁进行鉴定，如何认定权
利人的损失，如何认定侵犯商
业秘密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
关系等，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
可操作的文件规范，检法对于
这些问题的认识不一致，由此

导致相当数量的这类案件无法
提起公诉或者无法作出有罪判
决。

“这一案件的办理有非常
强的典型意义。”王春业表示。
尤其是发案单位为上市公司，
在我国石油装备领域占有重要
的市场份额，“案件有效震慑了
石油装备领域侵犯商业秘密行
为，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
法治环境。”杰瑞公司员工姚人
琦说。（文中高维为化名）

解密文件私存图纸跳槽，到新公司还改了名字

2010年7月，高维来到杰瑞
公司，从事技术研发工作，双方
签订了劳动合同和保密合同。
两年后，高维不想干了，2012年
7月的一天，他提出辞职。在此
之前，他被杰瑞的竞争对手看
上，并许诺了高薪，“当时的说
法是，我们给多少工资，他们可
以给几倍。”杰瑞公司一负责人
说。

高维心动了，作为回馈，他
要带走杰瑞自主研发制造的设
备技术资料。“当时只有我们和
另一家公司在生产这项高端产
品。”上述人士表示。为了达到
目的，高维通过解密文件、打
印、拍照等方式私自保存了杰
瑞公司某型混砂车液压原理
图、电气原理图、气路原理图等
图纸。

离职后高维很快来到新公
司，参与集团的研发工作。他更
换了新名字。在研发过程中，他
又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了杰瑞公
司某型混砂车的液压泵、马达
等零件型号、设计计算书、物料
清单等资料。根据这些资料，高
维为新公司设计了某型混砂车
的项目清单，并将清单披露给
公司研发部人员。

经鉴定，这些商业秘密的泄
露给杰瑞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为670余万元人民币。2013年7月
26日，烟台市莱山区检察院向莱
山区法院提起公诉，同年9月6日
莱山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侵
犯商业秘密罪对高维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后来高维上
诉，2014年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高维原本是烟台杰瑞石
油装备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杰瑞公司）的职工，在竞
争企业高薪“挖墙脚”时，决
定离开。而高薪的代价是，他
要带走杰瑞自主研发制造的
大量设备技术资料。他这样
做了，换来的却是三年半的
牢狱之灾。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实习生 武艺扬

1

2

保障房咋保障

近日，65岁的杜树民常常到工地上看自己购买的保障房何时能再开工建设。（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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